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1497 号建议的
答复

晋能源议函〔2023〕22 号

李文龙代表：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支持工业制造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建

议”收悉，建议省能源局配置新能源指标时，能够适当向现有存

量工业制造企业倾斜，比照创造工业增加值多少，给予配置适量

新能源指标，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相关政策

“双碳”背景下，“十四五”期间，风光发电进入平价（无

补贴）时代、跃升式发展阶段，国家就政策也进行了调整，由之

前根据电网消纳条件和财政可用财力确定各省每年最大风电光

伏装机规模调整为考核各省年度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全社

会用电量中可再生能源电量占比），各省据此确定本省年度最小

新增风电光伏装机规模。

“十四五”期间，建立保障性并网、市场化并网多元保障

机制。保障性并网指各地落实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所必需的新增

装机由电网企业保障并网，各省能源主管部门通过竞争性配置统

一组织。市场化并网指超出保障性消纳规模仍有意愿并网的项目，



可通过自建、合建共享或购买服务等市场化方式落实并网条件后，

在落实抽水蓄能、储热型光热发电、火电调峰、电化学储能、可

调节负荷等新增并网消纳条件后，由电网企业保障并网。

二、2022 年竞争性配置安排规模情况和支持产业链发展安

排规模情况

去年，我们研究起草了《2022 年风电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竞

争性配置工作方案》，并经省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综合

考虑电网消纳能力、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目标等因素，今年

安排风电、光伏保障性并网年度规模 1000 万千瓦，奖励规模 146

万千瓦。经过各市申报、专家评审后确定 98 个项目，装机 1046

万千瓦，作为风电光伏发电保障性并网项目。

同时，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市场主体倍增工程和重点产业

链链长制的重大决策部署,省级层面拟每年拿出不少于 30%新能

源开发规模，支持新能源产业链上下游发展。为此，2022 年我

局研究起草了《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 2022 年工作方案》，经报请

省政府审定后印发实施。经企业申报和专家评审，建议安排支持

产业链规模 276 万千瓦，建议煤电灵活性改造安排规模 96 万千

瓦。经公示无异议，我们组织各市和项目单位进行了项目申报，

共涉及 34 个项目，装机 372 万千瓦。

上述项目经呈请省政府审定后印发实施。

三、对我省风电、光伏产业链企业的支持政策



做为我省风电装备产业链链主企业的省属大型工业制造企

业，太重集团等现有工业制造企业也得到较大支持，但可能与各

方期待仍有差距。在分析产业链发展现状、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

我局总结经验，参照先进省份经验，优化了支持政策，细化了分

工和责任部门。

在要素保障方面，落实产业用地支持政策 23 条，提高土地

供应效率，加强产业用地“标准地”出让，保障产业链项目用地

需求；用好战略性新兴产业电价、能耗和环境容量优先配置等政

策措施；鼓励资源开发与产业链发展融合衔接，每年不少于 30%

新能源开发规模实行省级统筹，支持“链主”企业带动风电上下

游产业链组团式、链条式发展。

在金融支持方面，畅通产业链融资渠道，开展精深对接服务，

围绕链上企业资金需求，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在审批流程、贷款规

模、授信条件、融资利率等方面给予专项优惠政策支持，充分利

用知识产权质押贷、诚信贷、制造业专项贷、重点产业发展专项

贷等金融产品。重点用好创投、风投和政府引导基金，撬动新能

源企业、社会资本参与产业链发展。

在财税支持方面，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撬动引领作用，激活信

贷投放和社会资本，为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资金保障；落

实重大技术装备免税、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科技人员激励税

收等各项优惠政策，重点支持企业对关键技术的研发；通过省级



技改资金等专项资金，加大对风电装备企业技术改造、研发投入、

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落实市场主体倍增要素财税支持力

度，充分发挥省级技术改造、数字经济发展等专项资金引领示范

作用，提高奖励力度。

后续，我们将努力保持政策长期稳定的同时，不断优化细化

政策措施，尽最大努力照顾到存量工业制造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

需要。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政府经济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

的宝贵意见。

山西省能源局

2023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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